玉林市人民政府关于玉林民用机场命名的批复
玉政函〔2018〕168号
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：
报来《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审定玉林民用机场命名的请示》（玉交旅司〔2018〕80号）悉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玉林民用机场命名为“玉林福绵机场”，简称“福绵机场”，对应英文名称为“YULIN FUMIAN AIRPORT”，请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机场名称申报等相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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